
勞工處職工儲蓄互助社

指定承繼人證書 (附頁一) 

電話熱線: 8102 2111 / 電郵地址: info@ldscu.org.hk 
網址: http://www.ldscu.org.hk/

本人 (姓名)                 現居於 (地址)

為勞工處職工儲蓄互助社之社員。本人玆依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例第 119 章《儲蓄互助社

條例》第 23 條所賦予之權力，指定下列人士為承繼人。承繼人於本人身故後得按照下列比

率領取本人存於上述儲蓄互助社之股金及一切股息。 

注意事項： 

依據第 23(2)條，這證書須由社員在兩名見證人面前簽署，並於社員在生時存放於勞工處職

工儲蓄互助社的司庫處方為有效。 

依據第 23(3)條，社員除非所持股份多於一股，否則只有權委任一名承繼人。

依據第 23(4)條，社員如委任多於一名承繼人，則須在作出指定時，指明應付予每名承繼人

的可動用款額的確實比率。 

第一部  承繼人資料 (可多於二人。如表格上的空位不夠應用，可另加紙填寫) 

本人現委任下列人士為承繼人，並同意此證書取代本人過往簽署之任何指定承繼人證書(如適用) 。 

姓名: (英文全寫) 姓名: (中文) 身份證號碼: 通訊方式 領取之比率 

共 100% 

第二部  見證人的資料 (此欄務必填寫及由 2 名見證人簽署才能生效。承繼人不能充任見證人)

見證人(一) 見證人(二) 

姓名: 姓名: 

住址: 住址: 

簽署: 日期: 簽署: 日期: 

第三部 聲明及簽署 

 此證書是本人 [     首張提交儲社的 /    用以取代本人過往簽署之任何] 指定承繼人證書。 

 本人現依據《儲蓄互助社條例》第 23 條所賦予之權力，指定第一部列出的人士為承繼人並指定其可領取

的比率。 

本人聲明就本人所知所信，本證書內所填報的資料和聲明均屬真實、正確和完備。 

申請人姓名 申請人簽署 簽署日期 

此欄由本社職員填寫: 此證書於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_日存放於

本社的司庫處。(第______張) 司庫簽署/日期 

地址: 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號海港政府大樓 17 字樓

ver. 20200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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